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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何被判无需继续履行合同？

试用期内解除合同
公司构成违法辞退

宋玛丽说 ， 她于2020年7月
25日通过招聘进入公司工作， 双
方于当日签订了期限至2023年7
月31日的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其
试用期为6个月， 职务为财务创
新业务部售前顾问， 试用期基本
工资25200元/月， 另有日常补贴
和不固定的绩效奖金。 此外， 劳
动合同第22条还约定， 如果其存
在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 严重
违反规章制度、 严重失职营私舞
弊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等情形，
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不支
付经济赔偿金。

2020年9月3日， 公司向宋玛
丽发送电子邮件， 通知其于同年
9月4日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作出
该决定的原因系其存在工作态度
不好、 不具备沟通能力和团队合
作能力、 工作业绩无法得到客户
认可等情形， 不符合试用期录用
条件， 根据劳动合同第22条约定
予以辞退。

宋玛丽不服公司决定， 在交
涉过程中， 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
张提交多项证据。

其一是试用期岗位录用条件
确认书， 载明岗位录用条件包括
工作态度、 工作业绩、 工作能力
等， 其中， 较强的沟通能力， 与
各方保持密切联系和良好关系是
工作能力具体表现。

其二是针对同一会议记录的
两个版本的会议纪要。 依据两份
会议纪要的差别， 公司主张宋玛
丽无法胜任工作。

其三是宋玛丽直属领导刘某
某给公司人力资源部发送电子邮
件， 称宋玛丽不适合继续在公司
工作， 申请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邮件中陈述， 公司项目经理反馈
宋玛丽工作能力不能达到项目要
求， 沟通表达方式有问题， 于8
月26日将其撤离项目。

其四是离场确认单。 该确认
单显示， 宋玛丽撰写的会议纪要
不能满足项目组要求， 经提醒并
令其修改后仍未达到要求。 因宋
玛丽消极对待分配的工作、 私自
参加与其岗位或负责事务不匹配
的讨论会 ， 扰乱了项目现场秩
序。 经项目组与客户沟通， 一致
要求其离开项目组。

宋玛丽对公司的主张及相关
证据均不认可， 在交涉无果后向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仲
裁机构经过审理认定公司的解聘
行为构成违法， 遂裁决公司继续
履行劳动合同。

公司承认行为不当
但不同意履行合同

公司不服仲裁裁决， 向一审
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诉称， 在与宋玛丽解除
合同之前， 已经告知其解除劳动
合同原因系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
件。 在接到其直接上级刘某某反
馈后， 口头与宋玛丽就不符合录
用条件进行过沟通 ， 但就该主

张， 公司未提交证据。
宋玛丽不认可公司主张， 辩

称公司并未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
告知其不符合录用条件。

宋玛丽主张其原在公司的竞
争对手处工作， 公司在其未投递
简历的情况下， 与其沟通并发出
面试邀请， 此后又与其签署劳动
合同 ， 该行为系为排挤竞争对
手， 恶意招聘竞争对手骨干员工
的行为。 其入职后， 发现公司项
目管理者和部门管理者管理混
乱， 缺乏业务知识、 项目管理计
划。 而公司管理人员为逃避责任
颠倒黑白强拉因果， 为达到甩锅
目的， 对其进行诋毁。 因公司与
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规
定， 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作为在
劳动关系中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
单位一方， 应就劳动关系解除事
由承担举证责任。 根据本案查明
的事实， 公司以宋玛丽试用期不
符合录用条件为由与其解除劳动
合同， 但并未就解除时将此事由
告知宋玛丽提举证据， 应承担举
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退一步讲， 即使公司以宋玛
丽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
除劳动合同， 现有证据中关于宋
玛丽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的证
据大部分由公司单方作出， 缺乏
客观的考核程序和考核标准， 客
观性不足。 因公司未就曾就宋玛
丽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事宜与
宋玛丽沟通确认提举证据， 应承
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由于公
司与宋玛丽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
实依据， 一审法院认定其系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

庭审中， 公司主张无法与宋
玛丽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其理由
是宋玛丽所在部门已经被撤销，
原岗位已不存在且无其他空缺岗
位 。 再者是双方不存在信任基
础， 无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针对公司该项主张， 一审法
院认为，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相互了解 、 相互考察的期
限。 截至宋玛丽被辞退时， 其在
公司工作时间刚满1个月， 任职
时间相对较短， 而此时其上级领
导及其所在项目的上级领导均对
其作出负面评价， 可见， 客观时
长与主观判断的因素均导致双方
信任基础较为薄弱。

此外， 宋玛丽主张公司为排

挤竞争对手招聘其入职， 其在工
作期间对于公司的管理方式、 业
务水平亦不认可 ， 一审法院认
为， 双方能融洽地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的可能性不大。

劳动关系是兼具人身隶属性
与财产依附性的法律关系， 在履
行劳动合同时双方相互信任、 互
相体谅尤为重要， 综合本案现有
情形经审慎考量及利益衡量， 一
审法院认为双方劳动合同客观上
已经不具备继续履行的基础， 故
对公司要求无需与宋玛丽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的请求予以支持。 因
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宋
玛丽可就此另行主张赔偿事宜。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无需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

公司认同该判决， 但宋玛丽
向二审法院提起了上诉。

员工改口认同公司
二审依然支持原判

宋玛丽的上诉理由是公司没
有证据证明合同无法履行， 在此
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支持公司是
变相鼓励违法者获利、 让守法者
损失， 与立法精神相违背。

二审期间， 宋玛丽改口称，
其了解并认同公司的管理方式，
坚持要求继续履行其与公司之间
的劳动合同。 公司表示， 宋玛丽
原岗位已另招新人， 因2020年受
疫情影响， 公司不得不调整组织
架构、 缩减业务和人员， 没有岗
位供其选择。

二审法院认为， 一审期间，
宋玛丽主张公司系为排挤竞争对
手而招聘其入职， 并表达出其对
项目管理者和部门管理者工作方
式 、 业务水平的强烈不满 。 现
在， 其转而表示认同公司的管理
方式。 然而， 综合已经查明的事
实及公司所持态度， 可以认为双
方之间已无构建、 发展和谐稳定
劳动关系的可能性。

基于劳动合同的人身属性特
征， 考虑到员工工作效能、 职业
发展， 以及其对公司整体运营和
发展的影响， 二审法院认为， 原
审认为双方已不具备继续履行劳
动合同的基础， 并作出相应的判
决并无不当。

鉴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 适用法律正确， 二审法院终
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规章制度未经公示 不得作为解聘员工依据
常律师：

您好！
我2019年1月到公司从事人

力资源管理工作， 双方签订了3
年期的劳动合同 。 2020年4月 ，
单位认为我在2020年第1季度的
绩效考核不合格， 严重违反公司
规章制度， 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
劳动合同。 但是， 公司的规章制
度并没有公示过， 且没有将具体
的绩效考核标准告知我。

请问： 公司解除我的劳动合
同合法吗？ 我可以要求公司支付
赔偿金吗？

答：
《劳动合同法》 第四条第二

款和第四款分别规定： “用人单
位在制定、 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
动报酬、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保险福利、 职工
培训、 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
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
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
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
工讨论， 提出方案和意见， 与工
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用人单位应当 将 直 接 涉 及 劳
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
大事项决定公示， 或者告知劳动
者。”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
规定 ，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 （二） 严重违反用人单
位的规章制度的。

根据您的讲述 ， 公司 的 规
章制度并未经过法定的公示程
序且未向您告知， 是不能作为与
您解除劳动合同依据的。 也就是
说 ， 这样的 规 章 制 度 是 无 效
的 。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 可以
确认公司与您解除劳动关系是违
法的。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
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劳动者要
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
位应当继续履行； 劳动者不要求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
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 用人单位

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
付赔偿金。

根据该规定， 您可以要求公
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
金。

编辑同志：
一家公司为吸引应聘

者眼球， 解决 “招工难 ”
问题， 年后发布广告称 ：
需招聘大批车间工人， 月
保底工资为5000元， 加上
提成工资， 保证月收入达
8000元以上。 我们前往应
聘后， 发现能够享受上述
待遇的， 只有唯一的一名
管理人员， 其他人的月底
薪一律2500元， 加上提成
最多只是4000元。

请问： 不愿入职的我
们， 能否要求公司赔偿因
求职导致的车费 、 差旅
费、 住宿费、 误工费等损
失？

读者： 郭秀香等8人

郭秀香等读者：
你们可以向公司索要

赔偿。
一方面， 你们可以通

过提起诉讼来索要赔偿。
《民法典》 第五百条

规定： “当事人在订立合
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
一，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
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
（一） 假借订立合同， 恶
意进行磋商； （二） 故意
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
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
况； （三） 有其他违背诚
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与之对应， 由于公司
具有故意隐瞒只有唯一
的、 一名管理人员享受对
应待遇的重要事实， 客观
上已经误导你们以为全体
享有而前往求职， 决定了
你们可以提出相应诉求。

另一方面， 你们可以
通过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举报、 投诉来索要赔偿。

《劳动合同法》 第三
条 、 第 八 条 分 别 规 定 ：
“订立劳动合同， 应当遵
循合法 、 公平 、 平等自
愿、 协商一致、 诚实信用
的原则。” “用人单位招
用劳动者时， 应当如实告
知劳动者工作内容、 工作
条件、 工作地点、 职业危
害、 安全生产状况、 劳动
报酬， 以及劳动者要求了
解的其他情况。” 公司隐
瞒事实真相， 以高薪招聘
作为噱头， 忽悠求职者 ，
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
如实告知的法定义务。

针对以上情形， 《劳
动保障监察条例 》 第九
条 、 第二十一条分别指
出：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
规或者规章的行为， 有权
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
报。 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
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
的， 有权向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投诉。” “用人单位
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
或者规章， 对劳动者造成
损害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正因为你们系受公司
高薪招聘广告误导才前往
应聘， 事实上无法达到预
期目的， 在客观上已经产
生车费 、 差旅费 、 住宿
费 、 误工费等损失 ， 所
以， 公司必须向你们作出
赔偿。

颜东岳 法官

用人单位诈称高薪招聘
应聘者可要求赔偿损失

解聘试用期员工构成违法

常律师信箱

lawyerchang@188.com

免费咨询热线：

13601074357

北京司法大讲堂
常鸿律师事务所 协办

从很多人的诉讼经
历看， 凡试用期被违法
辞退的员工， 只要其要
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一般都会得到法律的支
持。 而宋玛丽 （化名）
遇到的情况， 却是一个
例外。

宋玛丽的试用期是
6个月。 第一个月刚过，
公司就以工作态度不
好、 不具备沟通能力、
工作业绩无法得到客户
认可等主观性很强的理
由将她辞退。 因公司不
能举证证明其不符合录
用条件， 被法院认定为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与此同时， 法院认
为， 公司在短短一个月
内就给予宋玛丽许多负
面评价， 其本人也对公
司的管理方式、 业务水
平不认可， 双方能融洽
地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
可能性不大。 据此， 判
令公司无需继续履行劳
动合同。

宋玛丽不服该判
决 ， 但二审法院审理
后， 仍于3月23日终审
判决维持原判。


